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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孩子快到上学
年龄，却不能就近入学。原来这
与自家回迁房没办房屋所有权证
有关。因重要资料丢失，当事人
想找到更多证明信息，于是求助

“晚报帮你忙”。
记者日前来到江滨新村的王

先生（化名）家中。他告诉记者，
1998年左右，他宝塔路的老宅拆
迁，1999年拿到江滨新村的一套
回迁房。前两年，王先生从父亲
处得知，回迁房一直未办房产证，
当时的拆迁协议因搬家丢失。王
先生的孩子明年就到小学入学年
龄，没有房产证就不可以入读学
区市江滨实验小学。王先生在原
户口所在地没有房产，也不能上
老宅附近的小学。王先生说，儿
子出生后登记在岳父的户口下。

他咨询过教育局、不动产登记交
易中心等多个部门，工作人员告
知了报名和办理不动产登记所需
材料，但王先生无法提供。

王先生说，老宅是他爷爷所
在单位原市二轻局皮革厂的，爷
爷退休后回购此房。由于年代久
远，家人不知涉及拆迁的房产公
司和拆迁事务所是哪家，当时一
起搬迁的邻居大多已将回迁房转
卖，加上爷爷和父亲已去世，王先
生认识的老邻居极少，无法找邻
居证明。王先生目前手上只有出
售公房住房审批表等有关老宅的
资料，以及一份王先生爷爷将老
宅留给王先生的公证书。

王先生说，他咨询后得知，孩
子如不能就近入学，就会被分配
到别的学校，很可能离家较远，很

不方便。因此，不知该如何办的
王先生找到了“晚报帮你忙”。

记者首先跟王先生一起来到
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查找后未发
现档案，但提供了相关信息。在
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副主任
曹利华称，如要登记，申请人需提
交拆迁协议、安置协议等相关材
料，但王先生没有。曹利华向领
导汇报后，查询到王先生所住楼
幢的一些信息，给王先生提出意
见和建议，希望王先生找相关部
门补充材料，中心会研究，按照历
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方案力求帮王
先生解决。经过查询资料，这幢
楼的回迁可能与原京口区置业集
团旗下的勇利房地产开发公司有
关。记者与王先生又来到京口区
政府。工作人员询问后称，无人
知晓这家公司，也可能由于年代
久远，要询问更多之前的工作人
员。工作人员记录了王先生的联
系方式，表示会继续查找，有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王先生。

本报将关注事情进展。如有
知晓线索的市民请与“晚报帮你
忙”联系。 （记者 张驰川）

京江晚报讯 连日来，句容
市住建局对句容城区部分街景立
面实施改造，打造“一福地四名
城”城市空间建筑视觉形象。改造
涉及约600户住户和250家商铺。
目前，试点路段6栋建筑物涉及的
50户住户和32家商铺改造完成。

在句容市华阳西路上，一眼
望去，店铺招牌焕然一新。改造重
塑了立面，统一了建筑色彩和空

调机罩，规范了店招。“比原来好
多了，门口搞得清清爽爽的。”沿
街商铺经营户梅女士说。

据悉，句容市华阳西路及人
民路节点街景立面改造工作今年
4月份启动，句容市住建局按照

“精美城市”建设要求，突出“小投
入、微改造”，对华阳西路、人民路
道路两侧的35栋建筑物实施屋面
维修、更换外墙铝合金门窗、整理

外墙管线、出新外墙等工作。
施工方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尽可能尊重建筑的原始特
征和建筑结构，对建筑立面、空调
机罩、门面店招进行系统设计优
化，融入了句容文化元素，形成视
觉统一、结构合理、色彩鲜明的街
道景观。争取在明年1月18日全部
完工，给句容人民一个崭新的形
象。” （张杰 韦君 朱美娜）

办不了房产证，孩子难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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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日常生活中，
业主因物业服务不到位而拖欠
或拒交物业管理费的情况时有
发生。除极少数业主恶意欠费
外，绝大多数事出有因，如楼道
卫生得不到清理，公共设施设备
养护管理不到位等。那么，这些
能否成为业主拒交物业费的理
由呢？丹徒区法院辛丰法庭近
日审结了这样一起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案件。

院方介绍，原告是丹徒某小
区物业管理服务单位，被告刘先
生系小区业主。今年10月，刘先
生因欠缴 2018年 6月至 2021年
5 月期间的物业费共计 3459.7
元，被物业公司告上法庭。

刘先生称，他之所以未交纳
物业费是因为原告服务不到
位。具体体现在：小区卫生不达
标；路面被划为停车位并收取费
用；自己的电动车电瓶曾经被
盗，物业未尽到安保义务；小区
来往人员较杂，经常有人在夜里
打麻将、声音很吵，但物业未加
制止……

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服务
人员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
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
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
由拒绝支付物业费。经书面催
交，业主在合理期限内仍未交纳

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
讼。

案件中，被告作为小区业
主，在接受原告提供的前期物业
服务的同时，负有向原告交纳物
业管理服务费用的义务。经催
交后，被告仍没有交纳物业费
用，现原告要求被告交费符合法
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同时，鉴于原告未能依约全
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其提供的物
业服务存在瑕疵，法院酌定减少
原告应收取物业服务费用的
25%。据此，判决刘先生向物业
公司支付自 2018年 6月至 2021
年 5 月 期 间 的 物 业 服 务 费
2594.8元。

主审法官提醒：物业公司与
业主常常因为停车位、设施维
护、房屋修缮等问题发生纠纷。
正常情形下，业主与物业公司应
按物业服务合同履行各自义
务。如业主认为物业公司服务
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应
及时向物业公司或相关部门反
映、沟通。若协商无果，可用手
机、相机等记录保留相应的证
据，一旦物业起诉拖欠物业费，
业主就可以有理有据地予以辩
驳，而不是简单消极地通过拒绝
交纳物业费来对抗，使自己处于
被动。（吴安娜 邬兰 朱美娜）

昨天，京口区妇联、镇江八佰伴、景阳山社区来到德高护理
院和社区困难家庭，为困难老人送上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
让他们在冬日里感受暖意。 杨莹 王呈 摄影报道

不满服务，业主可以拒交物业费吗
法院：物业服务存在瑕疵，减收25%费用


